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三

十一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冤判时

年七十四岁法轮功学员周锡坤三

年。周锡坤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

遭受迫害，二零一九年十月冤狱期

满回家。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周

锡坤被非法扣发养老金至今，给他

的晚年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和痛苦， 

周锡坤今年七十八岁，原武汉

测绘大学（现武汉大学信息学部）

员工，二零零三年退休。他坚持修

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 

公检法联合设冤狱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晚，

卓刀泉派出所马姓科长、警察何爱

民，伙同珞南派出所警察刘春艳等

一伙六人，由武汉大学信息学部保

卫科陈科长领路，闯进周锡坤的

家，野蛮抄家，随后将他劫持。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周

锡坤被洪山区检察院批捕。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两

点，洪山区法院徐中泉法官、陈婷

检察官对周锡坤非法开庭。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洪

山区法院冤判周锡坤有期徒刑三

年，罚款五千元。周锡坤不服，当

场提出上诉，并同时控告法官徐中

泉、检察官陈婷等五人触犯徇私枉

法罪、滥用职权罪，要求中级法院

秉公审理。 

此后，周锡坤被劫持到沙洋范

家台监狱遭迫害。 

非法停发养老金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正当周锡

坤还被非法关押在沙洋范家台监狱

之时，武汉大学信息学部计算中心

主任王新华和副主任廖晓明，到周

锡坤家里，逼迫他的家属签字，执

行“停发周锡坤养老金”的校方非

法决定，还扬言校方要开除周锡坤

等等威胁言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开始停发周锡坤老人的养老金。 

众所周知，职工的养老保险金

是基于劳动合同产生的，是用人单

位和职工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的，

属于职工创造的劳动报酬，个人工

资以外的法定福利。 

周锡坤因信仰真善忍，被无辜

冤判三年，不仅在监狱中被残酷迫

害，如今，出了冤狱，还被剥夺其

维持生存所应得的养老金。在监狱

中，他历经三年的冤狱奴役，导致

他的心绞痛旧病复发、病症加重，

四肢无力、双腿行走困难，往往要

靠扶着墙壁、柜子、桌子行走。 

非法扣除养老金，给周锡坤一

家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刚刚

结束非法刑期，这另一种经济迫害

的枷锁已经套在了周锡坤的身上。 

 “老有所养”不仅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世界上多数文

明国家与中国现行法律所保障。而

中共劳社厅函与各地的所有文件，

都违反了《宪法》、《劳动法》、

《社会保险法》、《立法法》与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

定，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完

全属非法行径，更严重地侵害了公

民的合法权益。 

尤其，武汉大学属于高等学

府，不会不知道国际法规定了“反

人类罪”是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不

适用普通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限

制，可以进行无限期追诉；而且惩

罚原则之一是“罪责自负”，不会

因执行人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免

除责任。 

法轮功是教人向善、按照真、

善、忍为准则修炼的高德大法，法

轮功学员周锡坤老人，坚持信仰，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依法论法，被

冤判的周锡坤老人不仅不该被扣发

养老金，还应该得到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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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

学员廖辉面临非法庭审 

2020 年 3 月 16 日，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廖辉，

在疫情期间，因在自己小区内发

放真相资料，被人恶意举报，遭

武昌区白沙洲派出所绑架、抄

家，被非法关押到晚上十二点，

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 

今年上半年，又把案子构陷

到武昌区法院。202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9 点，武汉市

武昌区法院将对廖辉非法开庭。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钱

祖娟遭绑架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武昌青菱街派出所入门绑架大法

学员钱祖娟。现钱祖娟被非法关

押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迫害，

并非法抄家。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

学员张怀珍被绑架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法轮功学员张怀珍，女，76

岁，在外被绑架。过程不详，现

在被非法关押何处不详，但现己

通知家人送衣服。 

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 

江岸区一元街上海街派出所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曾宪美被

非法判刑一年 监外执行 已回家 

十一月十九日，湖北省武汉

法轮功学员曾宪美被武汉市江岸

区分局一群警察绑架，被迫害

致,严重心脏病。610 指使公检

法对她强判一年,监外执行。 

 

78 岁周锡坤已被停发养老金三年 武汉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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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武汉市黄陂区 72

岁的法轮大法学员李玉珍女士，在

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下午被前川街

派出所两名中年男警从家中绑架，

劫持到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洗脑

班，强迫洗脑，关押迫害。 

李玉珍被关押在洗脑班二楼的

一个黑房间里，被强迫观看恶毒诽

谤、诬蔑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录

像，强迫写放弃信仰真、善、忍的

所谓“五书”。李玉珍坚决不配合

恶人的非法要求，绝食四天反迫

害，恶徒们轮流换班，日夜二十四

小时监控她，四天四夜不让她睡

觉，眼皮都不许她闭一下，还让她

站着。四天四夜后，恶人对她施以

毒计，强行野蛮灌食，她痛苦不

堪，白眼往外翻，险些失去生命。

中共邪党竟然对一位坚信真理，纯

真善良、遵纪守法的老人下如此的

毒手，令天理不容。 

李玉珍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

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抄家抢劫、

拘留、洗脑、骚扰等迫害。 

洗脑班，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常见方法之一。是中共私设的

一个无法无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

弃自己信仰的黑监狱。它不经过任

何法律程序，让公民失去人身自

由，随意、无期限非法拘禁善良民

众，并施以酷刑折磨、强制洗脑、

精神病药物摧残等一系列反人类罪

的邪恶迫害手段。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法轮功学

员修炼法轮功，拥有法轮功书籍资

料，在中国都是合法的，是受《宪

法》及法律保护的。绑架法轮功学

员到洗脑班，因不履行任何程序，

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违犯了《宪

法》第 36、37、38、39 条的规

定；触犯了《刑法 2019》第 251、

238、245、397 条的规定，构成“非

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

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 

从人的道德良知角度来讲，法

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信仰真、

善、忍，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世

界需要真、善、忍，人人也需要

真、善、忍。那么，你迫害法轮

功，这个世界上哪有你的生存、立

足之地呢？那不面临着被淘汰吗？ 

从传统修炼文化角度来讲，法

轮功是修炼，是正法修炼。传统文

化中留下过这样的古训：“宁搅三

江水，不扰道人心”，史实表明，

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

谴。那么，中共打压、迫害法轮

功，中共就面临着天谴，天灭中共

就成为必然。那跟随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人，将面临着什么呢？同样面

临着天谴。◇ 

武汉洗脑班迫害七旬李玉珍：四天四夜不准睡觉 

酷刑演示：打毒针（绘画）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

心。” 

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

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

闸失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

的土坡上（并没有掉进河里），

一周后外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

信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

法轮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

下，报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

自杀。这是歪曲事实，把“莫须

有”的罪名硬加在法轮功身上，

加得上吗？事后，我对来访记者

说：“报道失真，你得有职业道

德。”记者说：“上级有任务，

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